
 

 

肇庆学院实验室工作管理条例 
（肇学院〔2006〕59 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认真贯彻、执行《高等学校实验室工作规程》，加强实验室建设

和管理，提高实验室工作的管理水平，更好地为学校教学科研服务，特制定本条

例。 

第二条  实验室是根据教学和科研工作需要而设置的教学科研实体，是办好

学校、培养人才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实验室工作是学校教学、科研工作的重要组

成部分，学校各级领导要给予高度重视，实验室工作人员要认真完成实验室的各

项工作。 

第三条  实验室工作要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要把培养适应现代化经济建

设需要的、具有一定分析能力、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作为工作重点。 

第四条  实验室的建设要从实际出发，统筹规划、合理设置。要做到规划设

计、仪器设备、技术队伍和科学管理协调发展，努力提高投资效益。 

 

第二章  实验室的基本任务 

第五条  根据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要求，承担实验教学任务。实验室工作

人员要协助实验教师不断更新、充实和完善实验教材和实验指导书的内容，努力

完成实验教学任务。 

第六条  努力提高实验教学质量，不断改革实验教学方法，要通过实验培养

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七条  不断总结经验，积极开展实验教学研究和实验教学改革，吸收教学

和科研的新成果，更新实验内容。要逐步提高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比例，全面

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动手能力，不断提高实验教学水平和实验教学质量。 

第八条  根据学校科研工作的需要，积极承担科研任务，开展科学研究，保

证高效率、高水平地完成科研任务。 

第九条  实验室在保证完成学校教学、科研任务的前提下，要挖掘潜力，加

强横向联系，对外开展实验、化验、分析、测试、研制和开发新产品等服务，以



 

 

增强实验室的活力，提高实验室的效益。 

第十条  不断利用新技术完善实验条件、改革实验手段，要创造条件不断改

善实验教学和实验室工作环境。 

 

第三章  管理体制 

第十一条  各系(部、中心)实验室实行校、系两级管理体制。 

第十二条  学校由一名校领导具体分管全校实验室工作。学校装备处是负责

全校实验室工作的职能部门，在分管校领导的领导下，全面负责实验室的规划、

建设、管理、协调和评估等工作。 

第十三条  各系（部、中心）由一名系领导分管实验室工作，并设一名实验

室主任（实验室规模较大的单位可增设一名实验室副主任），协助分管系领导开

展工作。实验室主任（副主任）人选由各教学单位提名，学校审批后予以正式下

文确认。 

第十四条  各系（部、中心）实验室可下设若干个分室。实验分室的管理工

作由专职实验技术人员具体负责。 

第十五条  学校建设的校级重点实验室，以及学校今后根据发展需要而建设

的直属学校管理的实验室等，其管理体制和管理办法另行制定。 

 

第四章  实验室队伍建设 

第十六条  实验室队伍包括从事实验室工作的教师、研究人员、实验技术人

员、管理人员。实验室队伍的建设是实验室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各有关职

能部门和各教学单位要予以高度的重视。实验室工作人员的编制，要参照在校学

生数，实验教学工作量、科研工作量及实验室仪器设备状况，合理折算后确定。

实验室工作人员要保持相对稳定，不得随意变动。 

第十七条  实验室主任应选派思想好、作风正，工作认真负责，有相应技术

职称（中级职称以上），胜任管理工作的同志担任。 

第十八条  实验技术人员是教学和科研的重要技术力量，要根据教学和科研

的需要，努力建设一支结构合理、相对稳定、有相应数量的实验技术队伍。 

第十九条  实验室要配备一定数量专职实验教师，以保证按质按量完成实验



 

 

教学任务。要采取积极的措施，鼓励专业课的教师到实验室从事实验教学工作。 

第二十条  实验室规模较大的教学单位应配备一名专职物管员，规模较小的

实验室可设一名兼职物管员，负责实验室仪器设备的帐务及物资管理工作。各教

学单位对物管员的工作要重视和支持，并保持物管员的相对稳定。 

第二十一条  实验室工作人员必须树立全心全意为教学、科研服务的思想，

精心钻研业务，要各司其职，团结协作，完成所担负的各项任务。 

第二十二条  实验室各类人员的职称评审、聘任，按国家有关文件规定执行。 

 

第五章  实验室建设与管理 

第二十三条  实验室的建立、调整、撤销，须经学校正式批准。实验室的设

置，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 有饱满的实验教学工作量，或有稳定的学科发展方向和科研、技术开发

等任务； 

2. 有符合实验技术条件的房舍、设施及环境； 

3. 有足够数量、配套的仪器设备； 

4. 有能胜任实验室管理工作的实验室主任和一定数量的实验技术人员； 

5．有科学的实验室工作规范和完善的管理制度。 

第二十四条  实验室的建设要纳入学校的总体发展规划，要结合学校的专业

设置、学科发展及科研需要，以及学校的实际情况，有计划、有步骤、有措施、

有重点地进行。同时，还要考虑到环境、设施、仪器设备、人员结构、经费投入

等综合配套因素。  

第二十五条  实验室的建设与改造要按“项目管理”的程序与办法进行管理，

特别是要做好项目的论证、立项、实施、验收、效益考核等工作。实验室建设与

改造项目的管理办法由负责全校实验室工作的职能部门另行制定。 

第二十六条  实验室建设经费和仪器设备购置费、维修费由负责全校实验室

工作的职能部门统一管理，专款专用。 

第二十七条  要建立健全我校实验室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使各项工作做到

规范化、制度化。各教学单位要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实验室管理

的各项规定。 



 

 

第二十八条  按照学校有关资产管理制度的精神，加强对实验室仪器设备、

低值品、实验材料的使用管理。在管理或使用过程中造成损坏、丢失的，要严格

按《肇庆学院仪器设备损坏丢失赔偿办法》等规定进行处理。 

第二十九条  加强仪器设备管理，做好仪器设备日常的维护、保养、维修以

及计量仪器、精密仪器的标定工作，使仪器设备经常处于完好状态。 

第三十条  保持实验室内、外的清洁卫生，保持仪器设备的整洁和合理放置。 

第三十一条  各教学单位要按照学校和上级有关实验室建设与管理的标准

和要求，做好实验室的各项管理工作，特别是要做好日常管理工作，抓好学校各

项实验室管理制度的落实。 

第三十二条  有计划地开展校内的实验室评估和检查评比工作，不断提高实

验室管理水平。 

 

第六章  安全和劳动保护 

第三十三条  实验室要健全安全防范制度，落实好“三防”（防火、防盗、

防事故）责任制，切实保障师生员工的安全和国家财产不受损失。 

第三十四条  实验室要配置必要的安全防火设备、器材和防盗设施等。要定

期检查这些设施及供、配电设施的安全状况，并定期检查实验室防火、防盗、防

爆、防事故等方面安全措施的执行情况，做到及时把各种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

态。 

第三十五条  寒暑假和重大节日期间，各实验室要安排人员值班，并主动与

校保卫部门联系做好实验室的安全保卫工作。 

第三十六条  各实验室要严格按照国家公安部、卫生部门的有关规定，切实

加强易燃、易爆、剧毒等化学危险品的储存、保管和使用工作。 

第三十七条  对接触有毒、有害物品的实验室工作人员和教师，按国家的有

关规定，发放从事有害健康工种人员的营养补助。 

第三十八条  严禁在实验室内吸烟、点蜡烛、住宿、集会和进行文娱活动。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第四十条  本条例由学校装备处负责解释。 

  

 


